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新專營權事宜  
公眾諮詢結果報告  

 
 
目的  

 

政府已就天星小輪有限公司（「天星小輪」）新專營權

應包含的事項諮詢公眾。本文件報告所蒐集的公眾意見。  

 

 

背景  
 
2.   天星小輪營辦的兩條渡輪航線（即「中環—尖沙咀

和「灣仔—尖沙咀」航線）的現有專營權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為期十年，將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屆滿。天星小

輪已按《渡輪服務條例》（「《條例》」）（第 104 章）規定 1，

於 2016 年 1 月向政府申請在現行專營權屆滿後續期 15 年。  
 
3.   根據《條例》，行政會議可向任何公司批予不超過 15
年的專營權。如現有營辦商提出申請延續專營權，則若行政

會議信納該公司能維持適當而有效率的渡輪服務及延續其

專營服務是符合公眾利益，亦可一次或多次延期 15 年。《條

例》亦訂明，專營公司在專營期內任何時間，均須維持令運

輸署署長滿意的適當而有效率的渡輪服務。  
 
4.   為評估天星小輪是否一直提供適當而有效率的渡輪

服務，運輸署定期透過實地調查、審閱該公司的定期報表及

收集公眾意見，檢視天星小輪的服務表現。根據 2016 年進

行的調查，天星小輪依照服務詳情表提供服務的比率維持在

96%，而 99%的受訪者滿意天星小輪的整體渡輪服務質素。

此外，於現有專營期內，天星小輪一直採取不同措施，進一

步提升服務，包括更新渡輪冷氣系統及碼頭設施、優化服務
                                                 
1  根據《條例》，專營公司須在不少於專營期屆滿前兩年提出延續該專營權的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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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發放渠道和加裝和試驗不同環保裝置。天星小輪的投

訴個案和事故數目亦維持於低水平 2。整體而言，天星小輪

一直為市民提供適當而有效率的渡輪服務。故政府於立法會

CB(4)578/16-17(07)號文件中表明，打算與天星小輪直接磋商

新專營權的條款。交通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24 日的會

議上對政府的計劃不持異議，並得悉政府已就新專營權應包

含的事項作出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  
 
5.   公眾諮詢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至 4 月 22 日期間進行

。諮詢文件上載至香港政府一站通、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

的網站，以及民政事務局的公共事務論壇網站。邀請公眾發

表意見的新聞稿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及 4 月 10 日發布。運

輸署亦去信邀請中西區、灣仔區及油尖旺區議會轄下相關的

委員會 3發表意見。運輸署在諮詢期內共收到八份意見書，

當中兩份分別來自政黨以及團體，其餘六份來自個別市民。

除表明支持延續天星小輪的專營權外，有意見指明應給予天

星小輪為期 15 年的專營權 4。  
 

6.   政府將充份考慮蒐集得來關乎政府與天星小輪就新

專營權安排需處理事項的意見。該些意見涵蓋以下幾個大範

疇：  
 

(a) 服務  

 提升服務及改善員工表現（包括提升普通話及英語水

平及服務態度）  
 設置櫃位提供乘客資訊  

                                                 
2 自現行專營權於 2008 年生效以來截至 2016 年，運輸署接獲涉及天星小輪的

投訴每年平均 22 宗。2016 年，投訴 19 宗，佔涉及公共交通服務的投訴個案

的 0.07%。至於安全方面， 2008 年至 2016 年，該公司錄得平均每年四宗意

外事故，當中平均每年有一宗涉及乘客輕微損傷。  
 
3  包括中西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灣仔區議會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

及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4  自由黨建議政府可考慮給予天星小輪 15 年的專營權，以鼓勵天星小輪作長

遠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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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以吸引遊客  
 

(b) 票務  

 維持現時相宜的票價水平  

 與專營巴士營辦商及港鐵探討提供轉乘優惠  

 

(c) 船隊  

 提升安全設備（包括加裝扶手及雷達）  
 設置供大型行李擺放的位置  
 應更加環保，減少黑煙排放  
 使用較小型船隻並加密班次  

 

(d) 碼頭  

 改善碼頭洗手間  
 
 

7.   就專營權年期方面，政府曾批出十年期和 15 年期的

專營權予天星小輪，各有可取之處 5。政府在與天星小輪商

談下一個專營權安排時會作綜合考慮，主要視乎營辦商對一

個較長的專營權所願意作出的承擔。  
 
8.   我們留意到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為天星小輪提供補貼

並關注渡輪服務的可持續發展。按現時政策，政府不會直接

補助港內渡輪航線，因其已有多種陸路（及鐵路）的替代交

通工具可供選擇 6。雖然如此，政府亦有不同措施協助減輕

營運渡輪（包括天星小輪）成本，包括在適用的情況下承擔

碼頭的保養工作、豁免燃油稅，以及在「長者票價優惠計劃

」下發還碼頭租金和豁免船隻牌照費。  
                                                 
5 舉例來說，較短年期容許政府就營辦商的表現作更具彈性的安排，但較長年

期或有助鼓勵營辦商投資及就提升服務作更長遠的規劃。  
 
6 除了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外，政府並無對公共交通服務提供直接資助。該

六條航線為「中環 — 長洲」、來往坪洲、梅窩、芝麻灣及長洲的「橫水渡」、「中

環 — 梅窩」、「中環 — 坪洲」、「中環 — 榕樹灣」、「中環 — 索罟灣」。政府為這些

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皆因該地區除了渡輪服務外，基本上並無其他公共

交通工具可供選擇（僅梅窩另有道路網絡與外界連接，但其跨區陸路公共交

通服務十分有限）。如没有特別協助措施，則渡輪服務若非經常大幅提高票

價，便無法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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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另外，有部份意見建議政府應協助天星小輪發展可

帶來非票務收入的業務。政府一直准許天星小輪分租碼頭地

方作商業（如餐飲）和零售用途，以賺取非票務收入來補貼

渡輪的營運。事實上，受惠於 2016 年第四季於灣仔碼頭新

開張的餐廳生意理想， 2016 年的租金收入較 2015 年加約

11.7%（約 300 萬元），佔天星小輪總收入約 32.1%（約 2,894
萬元）。  
 
10.   有意見亦提出政府應改善前往碼頭的步行環境，並

增加設置指示牌。現時，土木工程拓展署和香港鐵路有限公

司分別就中環灣仔繞道和沙田至中環線進行建造工程，以致

灣仔碼頭一帶的步行環境亦受影響。工程竣工後，碼頭附近

環境會有所改善。運輸署亦會檢視現時前往各碼頭的指示牌

是否足夠。  
 
11.   此外，有部份意見建議認為天星小輪具旅遊價值，

應加以推廣，運輸署已向香港旅遊發展局反映該意見。我們

亦備悉有意見建議改善碼頭設計使上落客更為方便 7，及政

府應保持尖沙咀碼頭原貌 8的意見。  
 
 
下一步工作  
 
12.   政府與天星小輪商議新專營權的工作將隨即展開。

我們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為市民盡量爭取最有利的專營權

條款，目標是在 2017 年內完成商議。商議完成後，我們會

向本委員會匯報結果。   
 
13.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2017 年 6 月  
                                                 
7  有意見指渡輪泊岸時應同時在一邊船身上客及在另一邊船身落客。一般的碼頭

設計並不容許此上落客安排。如需新建渡輪碼頭，政府會適當地考慮該些意

見。  
 
8 碼頭乃政府資產，維修保養工作由政府負責承擔。尖沙咀天星碼頭 1958 年建

成，年代久遠。政府無意更改碼頭原有設計或外觀。  




